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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及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泛亚微透” 、“发行人” 或“公司” ）首

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并在科创板上市（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于

2020年7月22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股票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并已于2020年9月1

日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0〕2015号）。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网

下投资者询价配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股份和非限

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投行”

或“保荐机构（主承销商）” ）协商确定本次公开发行新股的数量为1,750.00万股，占发行

后公司总股本的25.00%，本次公开发行后公司总股本为7,000.00万股。初始战略配售预计

发行数量为262.50万股，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15.00%。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

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合计数量为262.50万股，

占发行总数量的15.00%，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一致。

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041.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

数量后发行数量的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46.25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发行数量的30.00%。 网下、网上初始发行合计数量为1,487.50万股，网上及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6.28元/股。

根据《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安排

及初步询价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 ）和《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发行公告》” ）公

布的回拨机制，由于本次网上发行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4,220.96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

主承销商决定启动回拨机制，对网下、网上发行的规模进行调节，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部

分后本次公开发行股票数量的1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 即148.75万股股票从

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892.5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

行数量的60.00%；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595.00万股，约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

量的40.00%。 回拨机制启动后，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0.03158839%。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缴款环节，并于2020年10月9日（T+2日）及时履行缴

款义务：

1、网下获配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0年10月9日（T+2日）16:00前，按最终确定

的发行价格16.28元/股与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

金（四舍五入精确至分），网下获配投资者在缴纳新股认购资金时需一并划付对应的新股

配售经纪佣金。认购资金及相应新股配售经纪佣金应当于2020年10月9日（T+2日）16:00

前到账。

网下投资者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务必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 同日获配多只新股的

情况，如只汇一笔总计金额，合并缴款将会造成入账失败，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

承担。

参与本次发行的网下投资者新股配售经纪佣金费率为0.50%。 配售对象的新股配售经

纪佣金金额=配售对象最终获配金额×0.50%（四舍五入精确至分）。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2020年10月9日（T+2日）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

的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

的相关规定。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主承销商包销。

2、本次网下发行部分，获配的公开募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和其他偏股型资产

管理产品（简称“公募产品” ）、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

金（简称“养老金” ）、根据《企业年金基金管理办法》设立的企业年金基金（以下简称

“企业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相关规定的保险资金（以下简称

“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机构投资者资金等配售对象中，10%的最终获配账户（向上取

整计算）应当承诺获得本次配售的股票持有期限为自发行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

个月，前述配售对象账户将在2020年10月12日（T+3日）通过摇号抽签方式确定（以下简

称“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网下配售摇号抽签将按配售对象为单位进行配号，每一个配售

对象获配一个编号。 未被抽中的网下投资者管理的配售对象账户获配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安排，自本次发行股票在上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 网下投资者一旦报价即

视为接受本次发行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3、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

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行人和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

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网下和网上投资者获得配售后，应当按时足额缴付认购资金。 有效报价网下投资者

未参与申购或未足额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按照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

获配数量及时足额缴纳认购资金及对应的新股配售经纪佣金的，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

违约责任，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

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自中国结算上海分公司收到弃购申报的次日起6个月

（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

债券网上申购。 放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

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和网下发行获得

配售的所有配售对象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本次发行的战略投资者均按承诺参与

了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经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战略投资者参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

售有效。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最终情况如下：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万股）

获配金额

（万元）

经纪佣金

（万元）

合计

（万元）

限售期

东证创新 87.50 1,424.50 - 1,424.50 24个月

泛亚微透员工资管计划 175.00 2,849.00 14.245 2,863.245 12个月

二、网上摇号中签结果

根据《发行公告》，发行人和主承销商于2020年9月30日（T+1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

新区东方路778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主持了泛亚微透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

上发行摇号抽签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原则进行，摇号过程及结果已经上

海市东方公证处公证。

现将中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3392，8392，5462

末“5”位数 48756

末“6”位数 704048，904048，504048，304048，104048

末“7”位数

3392382，4642382，5892382，7142382，8392382，9642382，2142382，0892382，

2219576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泛亚微透首次公开发行A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

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中签号码共有11,900个，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

泛亚微透A股股票。

三、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144号〕）、《上海证券交易所科创板

股票发行与承销实施办法》（上证发〔2019〕21号）、《业务指引》、《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

股票承销业务规范》（中证协发〔2019〕148号）以及《科创板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投资

者管理细则》（中证协发〔2019〕149号）等相关规定，主承销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

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依据上海证券交易所网下申购电子化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

结果，主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0年9月29日（T日）结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

披露的219家网下投资者管理的3,491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

进行了网下申购，为有效申购投资者，对应的网下有效申购数量为1,736,990.0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发行人和主承

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结果如下表：

配售对象

类型

有效申购股数

（万股）

申购量占网下有效

申购数量的比例

获配数量（股）

获配数量占网下

发行总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A类投资者 971,320.00 55.92% 6,250,470 70.03% 0.06435027%

B类投资者 4,000.00 0.23% 17,848 0.20% 0.04462000%

C类投资者 761,670.00 43.85% 2,656,682 29.77% 0.03487970%

合计 1,736,990.00 100.00% 8,925,000 100.00% -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成。

其中零股1,042股按照《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

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以上初步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发行安排及初步询价公告》中公布的配售原则。 最终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四、网下配售摇号抽签

发行人与主承销商定于2020年10月12日（T+3日）上午在上海市浦东新区东方路778

号紫金山大酒店四楼会议室海棠厅进行本次发行网下限售账户的摇号抽签， 并将于2020

年10月13日（T+4日）在《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披

露的 《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发行结果公

告》中公布网下限售账户摇号中签结果。

五、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请与本次发行的主承销

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地址：上海市黄浦区中山南路318号24层

联系电话：021-23153809

联系人：股权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江苏泛亚微透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人”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26,391.2789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获得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证监许可[2020]� 2099号文核准。

本次发行采用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和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限售A股

股份或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本次发行规

模为26,391.2789万股， 其中网下初始发行数量为18,473.9789万股，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70.00%，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7,917.3000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为了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发展前景和本次发行申购的相关安排，发行

人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保荐机构

（主承销商）” ）定于2020年10月12日举行网上路演，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一、网上路演网址：上证路演中心（http://roadshow.sseinfo.com）、中国证券网

（http://roadshow.cnstock.com）。

二、网上路演时间：2020年10月12日（周一）9:00-12:00。

三、参加人员：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本次发行的保荐机构（主承销商）相关人员。

《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招股意向书摘要》 已刊登于2020年9月8

日的《上海证券报》、《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证券日报》。 本次发行的招股意向

书全文及备查文件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http://www.sse.com.cn）查询。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发行人：厦门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建投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0155

证券简称：川能动力 公告编号：

2020-052

号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

大遗漏。

一、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基本情况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因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

（以下简称“本次重组” ）相关事宜，经向深圳证券交易所申请，公司股票自2020年5月25日起停牌，详

见公司于2020年5月25日披露的《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的

停牌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4号）。停牌期间，公司按照规定及时披露了《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

份有限公司关于筹划发行股份购买资产事项停牌的进展公告》（ 公告编号：2020-026号）。

2020年6月5日，公司召开第七届董事会第二十七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

集配套资金暨关联交易方案的议案》等相关议案，并于2020年6月8日在深圳证券交易所网站及指定媒

体披露了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披露重组预案暨公司股票复牌的公告》（公告编号：

2020-029号），公司股票于2020年6月8日开市起复牌。

本次重组预案披露后，公司于2020年7月8日、2020年8月8日、2020年9月8日分别发布了《四川省新

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关于重大资产重组事项的进展公告》（公告编号：2020-038号、040号、045号）。

二、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进展情况

自本次重大资产重组预案披露以来，公司及相关各方积极推进本次重大资产重组的各项工作。截至

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审计、评估工作正在开展，尽职调查及相关程序正深入进行，预计将于近期开始进

行相关报告的编制等工作，后续还需按照相关执业准则履行内核等程序后，出具正式报告。 待相关工作

完成后，公司将再次召开董事会审议本次重组的正式方案、重组报告书等相关文件，并由董事会提请股

东大会审议上述议案及其他与本次重组相关的议案。

公司将按照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履行后续信息披露程序， 在尚未发出审议公司本次重组事项的股

东大会通知之前，每三十日发布一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进展公告。

三、特别提示

（一）公司于2020年6月8日披露的《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

套资金暨关联交易预案》， 对本次重大资产重组涉及的有关风险因素以及尚需履行的审批程序进行了

详细说明，敬请广大投资者认真阅读有关内容。

（二）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尚未发现可能导致公司董事会或者本次交易的交易对方撤销、中

止本次交易方案或对本次交易方案作出实质性变更的相关事项。

（三）本次重大资产重组事项尚需获得相关主管部门的批准或核准，能否取得前述批准或核准以及

最终取得批准或核准的时间存在不确定性。

（四）公司指定《中国证券报》、《证券时报》和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为刊登

公司公告和其他需要披露信息的媒体，公司所有信息均以在上述指定媒体披露的信息为准。鉴于公司本

次重组事项尚存在不确定性，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公司后续公告，并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四川省新能源动力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证券代码：

002503

证券简称：搜于特 公告编号：

2020-091

转债代码：

128100

转债简称：搜特转债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为全资子公司提供担保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一、担保情况概述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 ）于2020年5月18日召开的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了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议案》，公司及子公司因经营发展需要，拟向金融机构等申请

融资，由公司为子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及由子公司为公司融资提供担保，并对其到期偿付承担连带责任。预计自

公司2019年度股东大会审议通过本议案之日起至2020年度股东大会召开之日期间， 公司对子公司总担保额

度不超过80亿元人民币，子公司对公司总担保额度不超过40亿元人民币。 具体内容详见刊登于《证券时报》、

《中国证券报》、《上海证券报》、《证券日报》 及巨潮资讯网 （http://www.cninfo.com.cn） 上的

《2020-049： 关于2020年度公司及子公司担保额度预计的公告》、《2020-057：2019年度股东大会决议公

告》。

二、担保进展情况

1、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品牌公司” ）因经营需要，向珠海华润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合计不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 授信有效期自2020年9月22日至2021

年9月22日止， 由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各方于2020年9月21日在东莞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2020年度，公司对品牌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100,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合同签署日前，可用担保额度为

95,467.16万元人民币；本次合同签署日后（截至2020年9月21日），可用担保额度为93,967.16万元人民币。本

次合同签署日前，公司对其的实际担保余额为4,532.84万元人民币；本次合同签署日后（截至2020年9月21

日），公司对其的实际担保余额为6,032.84万元人民币。

2、公司全资子公司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医疗公司” ）因经营需要，向珠海华润银

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申请综合授信合计不超过1,500万元人民币， 授信有效期自2020年9月22日至2021

年9月22日止， 由公司及公司实际控制人马鸿先生承担连带责任保证。 各方于2020年9月21日在东莞签署了

《最高额保证合同》。

2020年度，公司对子公司医疗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180,000万元人民币，本次合同签署日前，可用担保额

度为177,114.50万元人民币；本次合同签署日后（截至2020年9月21日），可用担保额度为175,614.50万元人

民币。 本次合同签署日前，公司对其的实际担保余额为2,885.50万元人民币；本次合同签署日后（截至2020年

9月21日），公司对其的实际担保余额为4,385.50万元人民币。

三、被担保人基本情况

1、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东莞市道滘镇大岭丫村新鸿昌路1号2栋601室

法定代表人：林朝强

成立时间：2015年8月21日

注册资本：52,167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品牌代理；仓储服务；供应链管理；资产管理；投资管理；商务信息咨询；销售、网上销售:服装、

鞋帽、针纺织品、皮革制品、羽绒制品、纺织布料、箱包、玩具、装饰品、工艺品、电子设备、纸制品、日用消费品、

钟表眼镜、化妆品、电子产品、家用电器、文具体育用品、衣架、陈列道具、模特儿道具、灯具、音响设备、互联网

零售；纺织品产品开发、设计服务；展览展示服务；企业管理咨询服务。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

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52,167.00 100.00%

最近一年又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19年12月31日（经审计）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206,558.86 227,421.92

净资产 73,581.35 71,805.33

负债 132,977.51 154,139.12

利润表项目 2019年度（经审计）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97,687.95 66,595.70

利润总额 4,177.51 -2,192.49

净利润 3,307.22 -1,776.02

品牌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2、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注册地点：广东省东莞市道滘镇昌平村商业路8号

法定代表人：林朝强

成立时间：2020年2月13日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经营范围：研发、生产、销售、网上销售：第一类医疗器械，第二类医疗器械（医用口罩、防护服、熔喷布、纱

布、不可吸收外科敷料），针刺棉、无纺布、纤维棉（不含医疗器械），日用口罩，防护用品（非医用），劳保用

品、卫生用品，化妆品，日用品，消毒用品（不含危险化学品），电子产品，纺织品（不含漂染）；货物或技术进出

口（国家禁止或涉及行政审批的货物和技术进出口除外）。 (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

展经营活动)

股权结构情况

股东名称 出资额（万元） 比例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20,000 100.00%

最近一期主要财务数据

单位：万元

资产项目 2020年6月30日（未经审计）

资产总额 30,240.20

净资产 17,852.09

负债 12,388.11

利润表项目 2020年1-6月（未经审计）

营业收入 12,744.85

利润总额 8,278.78

净利润 6,213.24

医疗公司不属于失信被执行人。

四、《最高额保证合同》的主要内容

（一）品牌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各方

债权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债务人：东莞市搜于特品牌管理有限公司

保证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鸿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1,500万元

4、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9月22日至2021年9月22日止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6、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

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

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

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主合同项下的垫款、利息、费用或债务人的任何其他债务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主

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本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订期间届

满日的限制。

本合同约定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仅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约定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

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所有应付款项，保证人均同意承担保证责任。

7、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署（若当事人为自然人，则本合同应由该当事人签字,� 若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

织，则本合同应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并由各方加盖印章）后生效。

（二）医疗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1、合同各方

债权人：珠海华润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东莞分行

债务人：东莞市搜于特医疗用品有限公司

保证人：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马鸿

2、担保方式：连带责任保证

3、担保的最高本金限额：1,500万元

4、授信额度有效期：自2020年9月22日至2021年9月22日止

5、保证期间：自主合同项下的借款期限届满之次日起三年

6、保证担保的范围：主合同项下全部债务，包括但不限于全部主债权本金及利息、复利、罚息、违约金、赔

偿金、债务人应向债权人支付的其他款项（包括但不限于有关手续费、电讯费、杂费、国外受益人拒绝承担的

有关银行费用等）、债权人实现债权与担保权利而发生的费用（包括但不限于诉讼费、仲裁费、财产保全费、差

旅费、执行费、评估费、拍卖费、公证费、送达费、公告费、律师费等）。 利息、罚息、复利按主合同的约定计算，并

计算至债务还清之日止。主合同项下的垫款、利息、费用或债务人的任何其他债务的实际形成时间即使超出主

合同签订期间，仍然属于本最高额保证的担保范围。 主合同项下债务履行期限届满日不受主合同签订期间届

满日的限制。

本合同约定的本金余额最高限额仅为主债权本金的最高限额，在本金不超过约定限额的前提下，由此而

产生的本合同约定担保范围内所有应付款项，保证人均同意承担保证责任。

7、合同生效

本合同经各方当事人签署（若当事人为自然人，则本合同应由该当事人签字,� 若当事人为法人或其他组

织，则本合同应由各方法定代表人或授权代理人签署并由各方加盖印章）后生效。

五、累计对外担保数量及逾期担保的数量

公司本次为子公司担保额度不超过3,000万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544,346.88万元人民

币的0.55%。 本次合同签署日后（截至2020年9月21日），公司为子公司累计提供的担保额度为216,000.00万

元人民币，占公司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544,346.88万元人民币的39.68%。

本次合同签署日后 （截至2020年9月21日）， 公司实际担保余额为95,288.25万元人民币， 合计占公司

2019年经审计净资产544,346.88万元人民币的17.51%。

截至目前，公司不存在逾期担保、涉及诉讼的担保及因被判决败诉而应承担的担保事项。

六、备查文件

1、品牌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2、医疗公司签署的《最高额保证合同》。

特此公告。

搜于特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0年10月9日

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科创板上市网上路演公告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东来涂料技术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来技术

”、“

发行人

”

或

“

公司

”）

首次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并在科创

板上市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经上海证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上交所

”）

科创板

股票上市委员会审核同意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８

日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

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２１１８

号文注册同意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配售

（

以下简称

“

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

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与网上向持有上海市场非

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东方证券承

销保荐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东方投行

”

或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通过网

下初步询价直接确定发行价格

，

网下不再进行累计投标

。

本次拟公开发行新股

３

，

０００

万股

，

占发行后公司总股本的

２５．００％

，

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为

１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５．００％

，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与初始战

略配售数量的差额将首先回拨至网下发行

。

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初始发行

数量为

１

，

９９５

万股

，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７０．００％

；

网上初始

发行数量为

８５５

万股

，

占扣除初始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

３０．００％

。

最终网

下

、

网上发行合计数量为本次发行总数量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

，

网上及网

下最终发行数量将根据回拨情况确定

。

为便于投资者了解发行人的有关情况和本次发行的相关安排

，

发行人和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就本次发行举行网上路演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１

、

网上路演时间

：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２

日

（

Ｔ－１

日

）

１４

：

００－１７

：

００

２

、

网上路演网站

：

上证路演中心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ｓｓｅｉｎｆｏ．ｃｏｍ

中国证券网

：

ｈｔｔｐ

：

／ ／ ｒｏａｄｓｈｏｗ．ｃｎｓｔｏｃｋ．ｃｏｍ

３

、

参加人员

：

发行人管理层主要成员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相关人员

。

本次发行的

《

东来涂料技术

（

上海

）

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科创板上市招股意向书

》

全文及相关资料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网站

（

ｈｔｔｐ

：

／ ／ ｗｗｗ．ｓｓｅ．ｃｏｍ．ｃｎ

）

查询

。

敬请广大投资者关注

。

发行人：东来涂料技术（上海）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东方证券承销保荐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9

日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００

万股人

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４

日经深圳证券交易所

（

以

下简称

“

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２１３０

号同意注册的批复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投资者定向

配售

（

以下简称

“

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

具

体内容如下

：

１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

关规定

。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

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

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

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

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４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

知

。

根据

《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发行

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０

日

（

Ｔ＋１

日

）

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东路

５０４５

号

深业中心

３０８

室主持了熊猫乳品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上发行摇号中签仪式

。

摇号仪式按照公

开

、

公平

、

公正的原则进行

，

摇号过程及结果在广东省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

并公证

。

中签结果如下

：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

“

４

”

位数

５４５０

末

“

５

”

位数

８７３４５

、

０７３４５

、

２７３４５

、

４７３４５

、

６７３４５

、

３６７６９

末

“

６

”

位数

２１４２１４

、

４１４２１４

、

６１４２１４

、

８１４２１４

、

０１４２１４

、

３７１２５５

、

６２１２５５

、

８７１２５５

、

１２１２５５

末

“

７

”

位数

９６４１３５３

、

１６４１３５３

、

３６４１３５３

、

５６４１３５３

、

７６４１３５３

、

９９８７７４９

、

４９８７７４９

末

“

８

”

位数

５３９０４３１９

、

０３９０４３１９

、

８５１３１３５５

末

“

９

”

位数

０９９６６９６０１

凡参与网上发行申购熊猫乳品

Ａ

股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

同的

，

则为中签号码

。

中签号码共有

２６

，

９７０

个

，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

５００

股熊猫乳品

Ａ

股

股票

。

发行人：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9

日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熊猫乳品

”

或

“

发行人

”）

首次公开发行不超过

３

，

１００

万股人民币普通股

（

Ａ

股

）（

以下简称

“

本次发行

”）

的申请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４

日经深圳证

券交易所

（

以下简称

“

深交所

”）

创业板上市委员会审议通过

，

并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

会

（

以下简称

“

中国证监会

”）

证监许可

〔

２０２０

〕

２１３０

号予以注册的决定

。

本次发行采用向战略

投资者定向配售

（

以下简称

“

战略配售

”）、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售

（

以下简称

“

网下发行

”）、

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

Ａ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

资者定价发行

（

以下简称

“

网上发行

”）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

发行人与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

“

中信证券

”

或

“

保荐机

构

（

主承销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

３

，

１００

万股

，

本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

１０．７８

元

／

股

。

其中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

４６５．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５．００％

。

战略配售投资者承

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汇至主承销商指定的银行账户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

量为

３１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数量的

１０．００％

，

与初始预计认购股数的差额回拨至网下发行

。

战略配售回拨后

，

网下

、

网上回拨机制启动前

，

网下发行数量

１

，

９９９．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

量的

６４．５０％

；

网上发行数量为

７９０．５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的

２５．５０％

。

根据

《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

介公告

》（

以下简称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和

《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

》（

以下简称

“《

发行公告

》”）

公布的回拨机制

，

由于网上初

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１０

，

０５０．１２２６４

倍

，

高于

１００

倍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决定启动回

拨机制

，

将

５

，

５８０

，

０００

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

回拨后

，

网下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４

，

４１５

，

０００

股

，

占

本次发行总量的

４６．５０％

；

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

１３

，

４８５

，

０００

股

，

占本次发行总量

４３．５０％

。

回拨

机制启动后

，

网上发行最终中签率为

０．０１６９７３７４６６％

。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流程

、

网上网下申购及缴款

、

弃购股份处理等方面

，

具

体内容如下

：

１

、

网下投资者应根据

《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

市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

于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Ｔ＋２

日

）

１６

：

００

前

，

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

格与获配股数

，

及时足额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

如同一配售对象同日获配多只新股

，

务必对

每只新股分别足额缴款

，

并按照规范填写备注

。

如配售对象单只新股资金不足

，

将导致该

配售对象当日全部获配新股无效

，

由此产生的后果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

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

，

应根据

《

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

在创业板上市网上中签结果公告

》

履行资金交收义务

，

确保其资金账户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９

日

（

Ｔ＋２

日

）

日终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

，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包销

。

２

、

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足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

７０％

时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

，

并就中止发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

进行信息披露

。

３

、

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以及获得初步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

额缴纳认购款的

，

将被视为违约并应承担违约责任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违约情况报中

国证券业协会备案

。

网上投资者连续

１２

个月内累计出现

３

次中签后未足额缴款的情形时

，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日起

６

个月

（

按

１８０

个自然日计算

，

含次日

）

内

不得参与新股

、

存托凭证

、

可转换公司债券

、

可交换公司债券网上申购

。

４

、

本公告一经刊出

，

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

一

、

战略配售最终结果

（

一

）

参与对象

本次发行中

，

战略配售投资者的选择在考虑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证

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以下简称

“《

实施细则

》”）、

投资者资质以及市场情况后综合

确定

。

本次发行引入中信证券熊猫乳品员工参与创业板战略配售集合资产管理计划

（

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

、

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资产管理计划

，

以下简称

“

熊

猫乳品战配资管计划

”）

作为战略投资者

。

根据

《

实施细则

》

规定

，

本次发行确定的发行价格未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

社保基金

、

养老金

、

企业年金

基金

、

保险资金报价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孰低值

，

保荐机构相关子公司不参与本次发行的

战略配售

。

（

二

）

获配情况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根据初步询价结果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价格为

１０．７８

元

／

股

，

本次发行股数

３

，

１００．００

万股

，

发行总规模约为

３３

，

４１８．００

万元

。

熊猫乳品战配资管计划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４

日

（

Ｔ－３

日

）

前已足额缴纳战略配售认购资金

６

，

２００．００

万元

。

本次发行熊猫乳品战配资管计划共获配

３１０．００

万股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将在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

１３

（

Ｔ＋４

日

）

之前

，

将超额缴款部分依据熊猫乳品战配资管计划缴款原路径退回

。

战略投资者承诺的认购资金已于规定时间内全部汇至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指定的银

行账户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

３１０．００

万股

，

占本次发行总数量的

１０．００％

。

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的缴款及配售工作已结束

。

经确认

，

本次发行最终战略配售数量结

果如下

：

战略投资者名称 获配股数

（

股

）

获配金额

（

元

）

限售期

熊猫乳品战配资管计划

３

，

１００

，

０００ ３３

，

４１８

，

０００．００ １２

个月

二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

一

）

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

》（

证监会令

【

第

１４４

号

】）、《

深圳证券交易所创业板首

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实施细则

》（

深证上

〔

２０２０

〕

４８４

号

）

和

《

创业板首次公开发行

证券承销规范

》（

中证协发

〔

２０２０

〕

１２１

号

）

等规定的要求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对参与网下申

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

。

依据深圳证券交易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

有效申购结果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做出如下统计

：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２９

日

（

Ｔ

日

）

结束

。

经核查确认

，

２９９

家网下投

资者管理的

４

，

０２４

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

《

发行公告

》

的要求进行了网下申购

，

有效

申购数量为

３

，

９８５

，

３３０

万股

。

（

二

）

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方法

，

发行人和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步配售

，

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

如下表

：

投资者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

（

万股

）

占总有效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

数

（

股

）

占网下发行总

量的比例

配售比例

Ａ

类投资者

２

，

１７２

，

０８０ ５４．５０％ １０

，

７５８

，

４８２ ７４．６３％ ０．０４９５３０７８％

Ｂ

类投资者

１２

，

０００ ０．３０％ ５９

，

４２４ ０．４１％ ０．０４９５２０００％

Ｃ

类投资者

１

，

８０１

，

２５０ ４５．２０％ ３

，

５９７

，

０９４ ２４．９５％ ０．０１９９６９９９％

合计

３

，

９８５

，

３３０ １００．００％ １４

，

４１５

，

０００ １００．００％ ０．０３６１７０１５％

注

：

Ａ

、

Ｂ

、

Ｃ

类投资者初步配售股数占比加总不为

１００％

系四舍五入尾差所致

。

以上配售结果符合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

，

其中零股

１５６

股按

照

《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睿远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睿

远均衡价值三年持有期混合型证券投资基金

。

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

附表

：

网下投资

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方式

上述网下投资者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疑问

，

请与本次发行的保

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联系

。

具体联系方式如下

：

保荐机构

（

主承销商

）：

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

：

０１０－６０８３４３９７

联系人

：

股票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熊猫乳品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10

月

9

日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机构（主承销商）：中信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